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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2-00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康医疗” ）于2021年7月9日收到甘肃省陇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陇南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及《通知书》。陇南中院于2021年7月8日裁

定受理申请人广州中同汇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1）甘12破1-1

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甘肃阶州律师事务所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由北京市

君合律师事务所连晶、甘肃阶州律师事务所李文阁担任管理人负责人。

2、法院已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的

风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4.4.17条第（六）项

的规定，如法院裁定公司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七）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继续实施叠加“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

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恒康” ，股票代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以及《关于变更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管理人就公司重整进展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债权确认裁定与补充申报

陇南中院作出（2021）甘12破1-2号《民事裁定书》，根据债权人会议核查的情况，债务人、债权人对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县支行等37家债权人的债权均无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

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确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康县支行等37家债权人的债权。

目前，管理人依法接受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并继续审查已申报债权。

（二）投资人评选

恒康医疗重整投资人遴选现场评审会在陇南中院召开，经评审委员投票，北京新里程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获得7票，中民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医疗” ）获得6票。 根据评审规

则，新里程被评选为恒康医疗重整投资人，中民医疗被评选为备选重整投资人。

在陇南中院的指导监督下，管理人正与新里程协商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等相关文件，管理人将及时公告协议

签署进展情况，并持续推进破产重整相关工作。

（三）其他

恒康医疗于2021年12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483号《关于对恒康医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具体内容请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reportdocs.static.szse.

cn/UpFiles/fxklwxhj/LSD002219167044.pdf?random=0.9516583808857977）。

公司及有关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关注函》的问题。

二、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的召开

恒康医疗破产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将于2022年1月18日召开，具体详见管理人于2021

年12月3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管理人关于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7）以及《管理人关于召开

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118）。

三、风险警示

1、法院已依法受理对公司重整的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条第（七）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

继续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为“*ST恒康” ，股票代码不变。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

月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股票交易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

2、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

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如法院裁定公司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重整相关事

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管理人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2-00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7,639,999股，累计被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 477,639,

999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5.61%。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存在多次被冻结或轮候冻

结的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并向控股股东确认，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

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

人

原因

阙文彬 是 394,639,999 82.62% 21.16%

2021-12

-28

2024-12

-27

杭州市下城区

人民法院

司法

轮

候

冻

结

合计 394,639,999 82.62% 21.16%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阙文彬 477,639,999 25.61% 477,639,999 100% 25.61%

合计 477,639,999 25.61% 477,639,999 100% 25.61%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2、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若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未来被法院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化。

4、公司管理人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管理人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

2022-002

转债代码：

113619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运电路” ）增资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 ）的第三期增资款已经到账。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6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加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

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议案》。公司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摘牌，以人民币70,000万元向奈电科技增

资以取得其70%股权， 并于2021年7月7日与奈电科技、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风华高

科” ）签署了《增资合同》及《增资合同补充合同》。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的《世运电路拟参与奈电软

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世运电路关于公司拟参与奈电软性

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及《世运电路关于参与奈电软性科技

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2021年7月21日，奈电科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世运

电路持有奈电科技股权比例为70%，风华高科持有奈电科技的股权比例由100%变更为30%。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的《世运电路关于参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8）

根据《增资合同》约定“在奈电科技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增资款的20%（‘第二

期增资款’ ）” 。 截至2021年8月9日，奈电科技已收到了第二期增资款14,000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 上的 《世运电路关于参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 （珠海） 有限公司挂牌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根据《增资合同》约定“在世运电路与风华高科就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结果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下，

在奈电科技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180日内支付剩余增资款项（‘第三期增资款’ ）” 。 截至2022年1月6日，

奈电科技已收到了第三期增资款35,00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2-00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璎黎” ）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YY-20394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YY-20394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10158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年10月18日受理的YY-20394片

（规格20mg）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YY-20394联合MIL62在复发难治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中

的临床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YY-20394片的其他情况

YY-20394是上海璎黎研发的1类创新药，是PI3Kδ（磷脂酰肌醇-3-激酶δ亚型）高选择性抑制剂。 2021

年2月， 公司以自筹资金2,000万美元认购Yingli� Pharma� Limited （璎黎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璎黎药

业” ）6.67%的股份。 同时与璎黎药业子公司上海璎黎达成协议，上海璎黎药业授予恒瑞医药针对PI3kδ抑制剂

Linperlisib（研发代码YY-20394）在大中华地区的联合开发权益以及排他性独家商业化权益（详见公告编号：

临2021-024）。

经查询，目前国外有4款PI3Kδ抑制剂（部分产品对其他PI3K亚型也有较高抑制活性）获批上市，分别为

Idelalisib（吉利德科学，商品名Zydelig），Duvelisib（Verastem，商品名Copiktra），Copanlisib（拜耳制药，商

品名Aliqopa）和Umbralisib（TG� Therapeutics，商品名Ukoniq）。 以上产品均未在中国获批上市。 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0年PI3Kδ抑制剂全球销售额约1.82亿美元。

2、MIL62的其他情况

MIL62是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实生物” ）研发的糖基化改造人源化II型抗

CD20单抗， 是中国首款及目前唯一一款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由国内药企开发的第三代抗CD20单克隆抗

体。 2021年9月，公司与天广实生物达成协议，天广实生物授予恒瑞医药针对第三代抗CD20单克隆抗体MIL62在

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排他性独家商业化权益，同时与恒瑞医药共同开展MIL62

与公司产品联合用药的临床开发（详见公告编号：临2021-126）。

经查询，截至目前全球仅有一款第三代抗CD20单抗获批上市，为Obinutuzumab（罗氏，商品名Gazyva），

目前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EvaluatePharma数据库显示，2020年Obinutuzumab的全球销售额约7.24亿美元。 第

一代抗CD20单抗Rituximab（罗氏，商品名美罗华）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2008年在中国获批上

市。 经查询，2020年Rituximab原研及生物类似药的全球销售额约61.06亿美元。

3、YY-20394与MIL62联合作用机制

恶性B细胞增殖、存活和耐药性存在多条调控通路，通过同时对多个关键分子的阻断，可克服耐药并起到增

效作用。PI3Kδ抑制剂和抗CD20单抗治疗B细胞淋巴瘤的杀伤机制互补，可潜在增效抑制肿瘤生长。与单一药物

相比，PI3Kδ抑制剂联合抗CD20单抗可更快速、更深入地缓解疾病（例如提高MRD阴性率）。 此外，PI3Kδ抑制

剂对肿瘤微环境的调节作用，可潜在增加抗体对恶性B细胞的骨髓暴露，从而提高其疗效。 同类药物的临床前研

究发现，PI3Kδ抑制剂与第三代抗CD20单抗具有协同优良的抗肿瘤特性。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

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

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

2022-001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5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回复工作。 因《关注函》所涉及部分事项仍需

进一步核查和完善，履行相关程序并由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为做好回复工作，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

复，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0月29日、2021年11月5日、2021年11月12日、2021年11月19日、2021年11月26

日、2021年12月3日、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17日、2021年12月24日、2021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2021-147、2021-148、2021-149、

2021-157、2021-158、2021-160、2021-162、2021-166、2021-167）。

截至目前，由于《关注函》涉及的相关回复内容仍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为确保回复信息准确及相关材料完

整，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2年1月14日前回复《关注函》。 公司将继续协调推进《关注函》回

复的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完成回复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2-002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2月11日、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20亿元。 交易商协会于2021年4月6日出具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SCP122号），同意接

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详见公

司2020年12月11日、2020年12月29日、2021年5月7日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发行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2三镇实业SCP001，代码：012280036.IB）（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已经于2022年1月6日全额到账。 本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7亿元，期限为270天，每张面

值100元，票面利率为2.90%，起息日为2022年1月6日。 本期债券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和簿记

管理人，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

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务融资工具。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01

债券代码：

155801/155802

债券简称：

19

宝钛

01/19

宝钛

0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10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存款期限

具体由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现金支付进度而定，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司关于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号）。

2021年3月30日，公司将10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

行宝鸡分行” ）办理了定期存款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号）。

一、本次到期收回归还的情况

单位：万元

存款形式 金额 利率 存期 利息收入

本次到期收回归

还本金金额

银行定期存款 30,000 2.128% 9个月 478.80 30,000

上述到期收回归还情况公司已通知保荐机构。

二、截止本公告日尚未到期收回归还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存款

形式

金额 利率 存期 已结息金额

尚未到期

收回归还

本金金额

1 银行定期存款 10,000 2.28% 1年 -- 10,000

2 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60,000 2.02% 七天通知存款 713.1828 30,000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股票代码：

600130

股票简称：波导股份 编号：临

2022-001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理财受托方:�产品一：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

产品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

产品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

●本次理财金额：产品一：人民币6000万元整

产品二：人民币5000万元整

产品三：人民币3000万元整

●理财产品名称：产品一：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与远期受让

产品二：宁银理财晶耀固定收益类一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号（周年庆专属）

产品三：广发银行“广银创富” G款定制版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中证500指数欧式二元看涨结构）（宁波

分行）

●理财期限：产品一：359天 产品二：350天 产品三：18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继续使用额度（购买理财产品单日最高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短期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决议之日起一年以内。

一、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自公司 2021�年7月28日发布《波导股份关于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序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金 额

（ 万

元）

年 化

率

（%）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收益金

额（万

元）

资 金

来源

1

交 通 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交银理财

稳选固收

精 选 6�

个月封闭

式 2011

（公司专

享） 理财

产品

固定

收益

类 、

非保

本浮

动收

益型

3,000 4.25% 2020/12/31 2021/12/30 是 127.50 自有

2

广 发 银

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广发银行

“广银创

富” G�款

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 机 构

版）（挂

钩 沪 深

300�指数

欧式二元

看 涨 结

构）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000 4.20% 2021/7/8 2021/12/31 是 60.76 自有

3

方 正 证

券

债权收益

权转让

融资业务

债权收益

权转让与

远期受让

固定

收益

类 、

非保

本浮

动收

益型

3,000 4.45% 2021/7/22 2021/12/27 是 57.79 自有

二、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在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的前提下，使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委托理财产品，旨在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三）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1 方正证券

债权收益权

转让

融资业务债权

收益权转让与

远期受让

6,000 4.80% 283.27

2 宁波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宁银理财晶耀

固定收益类一

年定期开放式

理财2号（周年

庆专属）

5,000 3.9%-4.5% 186.99-215.75

3 广发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广发银行“广银

创富” G款定制

版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挂钩中

证500指数欧式

二元看涨结构）

（宁波分行）

3,000 1.2%或 4.2% 17.75或62.13

序号

产品期限

(天）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万元）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1 359

保本保证收

益型

无 4.80% 283.27 否

2 350

固定收益类、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无 3.9%-4.5% 186.99-215.75 否

3 18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无 1.2%或 4.2% 17.75或62.13 否

（四）公司对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根据公司内部资金管理规定，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应当选择资信、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

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

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负责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定期跟踪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险控制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为防范市场、流动性、信用、操作、法律、内部控制等风险，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 公司严

格选择产品的受托人，对产品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公司将及时关注理财资金

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5、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及资金投向

1、产品一：

产品名称 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及远期受让

产品期限 359天

产品类型 保本保证收益型

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

产品成立日 2022年01月5日

产品到期日 2022年12月30日

年化收益率 4.80%

收益计算基础 远期受让溢价为：远期受让本金×远期受让溢价率（年化）×期间天数/365

投资范围

在本合同项下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转让方合法开展融资业务对其融资客户进行融资所产

生债权所对应的财产收益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取得《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清单》所列示

融资融券合同项下融资客户偿付的融资余额、利息、违约金、违约情况下转让方将融资客户提

供的担保证券强制平仓所得、融资客户用于担保转让方融资债权的保证金和证券的担保权益

和信托权益、转让方就受让方不足清偿融资债务部分向甲方融资客户继续追索所得以及转让

方在融资融券合同项下可能取得的其他任何财产收益。

2、产品二：

产品名称 宁银理财晶耀固定收益类一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号（周年庆专属）

产品代码 ZKJY203002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5000万元

起息日 2022年1月7日

到期日 2022年12月23日

持有天数 350天

预期年收益率 3.9%-4.5%

收益计算方式 客户获得的理财收益＝本金×理财年收益率×投资期限/365

产品开放日/申购

开放日

产品成立后首个开放日为2021年12月22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之后每年12月22

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为产品开放日。 产品开放日（含）及之前10（含）自然日为

预约申赎区间，投资者可以提交或撤销申购和赎回申请，申购和赎回交易申请在

产品开放日统一处理，并于开放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放确认日）确认。

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

一是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 存款、货币市场工具、质押式

和买断式债券回购、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二是权益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股票、ETF、公募资产管理产品等；三是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工具等。 以及通过其他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

质的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前述资产。

3、产品三：

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广银创富” G款定制版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中证500指数欧式二元

看涨结构）（宁波分行）

产品代码 ZZGYCB2570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3000万元

起息日 2022年1月7日

到期日 2022年7月6日

持有天数 180天

预期年收益率 1.2%或 4.2%

收益计算方式 A/365

投资范围

本结构性存款本金部分纳入广发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者的结构性存款收

益取决于中证500在观察期内的表现。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为防范市场、流动性、信用、操作、法律、内部控制等风险，制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 公司严格

选择产品的受托人，对产品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公司将及时关注理财资金的

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三、 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广发银行为非上市金融机构，其主要情况如下：

1、广发银行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是否为本次交

易专设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988.7 尹兆君 1,968,719.63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

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

款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否

2、广发银行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3,608.50 26,327.98 30,279.72

负债总额 22,023.48 24,232.34 28,098.22

资产净额 1,585.02 2,095.64 2,181.50

2018年1-12月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593.20 763.12 805.25

净利润 107.00 125.81 138.12

（二）受托方方正证券（证券代码：601901）、宁波银行（证券代码：002142）均为上市金融机构。

(三)受托方方正证券、宁波银行、广发银行均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已对本次理财受托方的基本情况、信用评级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评估。 经调查，受托方方正证

券（证券代码：601901）、宁波银行（证券代码：002142）均为上市金融机构。 受托方广发银行是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之一，广发银行主要股东实力较强，信用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五、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自公司 2021�年7月28日发布《波导股份关于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至截止本次购买前，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并未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1、 基本情况如下：

受托

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期

限（天）

收益类

型

结构

化安

排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收益（万

元）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招商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公

司鼎鼎A款

65157号理

财计划

2,700 5.00% 126.49 342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5.00

%

126.49 否

招商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商银行公

司鼎鼎A款

65168号理

财计划

3,000 5.00% 145.89 355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5.00

%

145.89 否

宁波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宁银理财宁

欣固定收益

类一年定期

开放式理财

1号

2,000 4.00% 79.12 361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4.00

%

79.12 否

光大

兴陇

信托

信托

理财

产品

光信·光禄·

安鑫增利债

券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3,000 6.00% 143.51 291

净值型、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金

信托计

划

无

6.00

%

143.51 否

宁波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宁银理财宁

欣固定收益

类一年定期

开放式理财

2号

8,000

4.0%-4.

3%

319.12-

343.06

364

固定收

益类、非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4.0

%

-4.

3%

319.12-343.06 否

2、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受托

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

称

产品代码

金额

（万

元）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息日 止息日

产品

期限

（天）

收益类

型

产品收

益计算

方式

费用

及手

续费

资金投向

招 商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 商 银

行 公 司

鼎 鼎 A

款65157

号 理 财

计划

65157 2,700 5% 2021/2/9

2022/1/1

7

342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实 际 理

财 天 数

/365

无

本理财计划募集资金

100%用于受让 “上

海信托-安文 2021�

年第一期消费信贷资

产流转财产权信托”

项下的次级档信托受

益权， 并由理财计划

管理人根据届时募集

资金金额确定具体受

让的次级档信托受益

权份数。 标的信托委

托人宁波银行将其符

合合格标准和资产保

证的消费信贷资产信

托予标的信托受托人

上海信托， 由受托人

设立财产权信托。 标

的信托委托人为宁波

银行， 信托受托人为

上海信托， 次级档信

托受益人之一为招商

银行（代表本理财计

划）， 信托保管人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

招 商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招 商 银

行 公 司

鼎 鼎 A

款65168

号 理 财

计划

65168 3,000 5%

2021/4/2

7

2022/4/1

7

355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实 际 理

财 天 数

/365

无

本理财计划募集资金

100%用于受让 “粤

财信托-安文 2021�

年第一期消费信贷资

产流转财产权信托”

项下的次级档信托受

益权， 并由理财计划

管理人根据届时募集

资金金额确定具体受

让的次级档信托受益

权份数。 标的信托委

托人宁波银行将其符

合合格标准和资产保

证的消费信贷资产信

托予标的信托受托人

粤财信托， 由受托人

设立财产权信托。 标

的信托委托人为宁波

银行， 信托受托人为

粤财信托， 次级档信

托受益人之一为招商

银行（代表本理财计

划）， 信托保管人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宁 波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宁 银 理

财 宁 欣

固 定 收

益 类 一

年 定 期

开 放 式

理财1号

ZK203101 2,000 4%

2021/4/2

9

2022/4/2

5

361

固定收

益类、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认 购 确

认 份 额

=� 认 购

金 额 /�

认 购 价

格

申

购 确 认

份 额 =�

申 购 金

额 /� 申

购价格

赎

回 确 认

金 额 =�

赎 回 份

额 *� 赎

回价格

无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

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

类资产：

一是固定收益类

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

各类债券、 存款、货

币市场工具、 质押式

和买断式债券回购、

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和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等；二是权益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股票、

ETF、 公募资产管理

产品等； 三是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

品、金融衍生工具等。

以及通过其他具有专

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

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

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

前述资产。

光 大

兴 陇

信托

信托

理财

产品

光信·光

禄·安鑫

增 利 债

券 1� 号

集 合 资

金 信 托

计划

ZXD31G2

020080100

09478

3,000 6%

2021/4/2

9

2022/2/1

4

291

净值

型、固

定收益

类集合

资金信

托计划

持 有 到

期 按 净

值 和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进

行分配

无

本信托计划的投资范

围包括：

国内依法发行的

国债、 各类金融债

（含次级债、 混合资

本债）、 中央银行票

据、企业债券、公司债

券（含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债券型基金、

分级基金优先级、资

产证券化产品、现金、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

同业存单、 超短期融

资券、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 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货币

市场基金、 认缴信托

业保障基金。

宁 波

银行

银行

理财

产品

宁 银 理

财 宁 欣

固 定 收

益 类 一

年 定 期

开 放 式

理财2号

ZK203102 8000

4.0%

-4.3%

2021/7/2

9

2022/7/2

8

364

固定收

益 类 、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客 户 获

得 的 理

财 收

益 ＝ 本

金 × 理

财 年 收

益 率 ×

投 资 期

限/365

无

一是固定收益类资

产， 包括但不限于各

类债券、 存款、货币

市场工具、 质押式和

买断式债券回购、公

募资产管理产品和非

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二是权益类资产，包

括但不 限于股票 、

ETF、 公募资产管理

产品等； 三是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大宗商

品、金融衍生工具等。

以及通过其他具有专

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

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

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

前述资产。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总资产 1,251,363,164.66 1,207,615,79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938,023,617.05 965,709,467.14

总负债 297,281,995.27 209,403,712.05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715,034,191.35 567,431,831.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 34,305,842.23 27,650,74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540,512.09 41,824,531.54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27,733万元，委托理财产品余额为27,700万元，公司货币资金

和委托理财产品余额合计为55,433万元；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人民币14,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期末货

币资金和委托理财产品余额合计数的25.26%。 同时，上述委托理财产品均为到期赎回后的再次购买。 综上可见，

公司本次购买委托理财产品对本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以上理财产品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的理财收益列示为“投资收

益” 。

七、风险提示

公司委托理财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主要风险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

势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八、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闲置资金购买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开发

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短期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决议之日起一

年以内。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符合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关法律法规，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和日常资金周转，亦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投资风险可

以得到有效控制。

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71,299 47,599 1,073 23,700

2 信托理财产品 3,000 0 0 3,000

3 债权收益权转让 9,000 3,000 58 6,000

合计 83,299 50,599 1,131 32,7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6,18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8.5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2.9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2,7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300

总理财额度 45,000

特此公告。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

2022-002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6,489,4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0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熊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

董事肖明华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长熊涛、独立董事蒋春黔、蒋骁、刘颖斐、孙燕萍、姜颖、刘信光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帮俊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738,472 87.2274 55,613,132 12.7410 137,800 0.0316

2、议案名称：关于实施园区工厂年产1.8万吨复合微生物绿色制造项目（一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6,489,104 99.9999 300 0.000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关于实施园区工厂年产

1.8万吨复合微生物绿色

制造项目（一期）的议案

107,037,434 99.9997 300 0.000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曼、梁成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7日


